
各区住房城乡建设（交通）局、发展改革委，房地产开发企业、

物业服务企业： 

现将《市区住宅小区停车位使用管理的指导意见》印发给你

们，请结合实际贯彻执行。 

 

 

安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安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安庆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2023 年 8月 3 日 

 

 

 

 

 

 

 

 

 

 



 

为切实有效化解住宅小区停车位使用管理引发的矛盾纠纷，

合理开发利用住宅小区空间资源，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根据《安

徽省物业管理条例》《安徽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办法》《安徽省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皖价服[2014]122 号)

《安徽省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与维护管理规定》(省政府令第 286

号)及《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依法加强人民防空工作的意见》(皖

政[2017]2 号)等有关规定，经成本调查测算，在广泛征求意见

和参考周边城市价格水平的基础上，报市政府同意，现就市区住

宅小区停车位使用管理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停车收费指导标准 

1.车位租赁费。室内（地上室内停车位和地下依法配建的

人防工程停车位、建设单位未出售或者附赠的非人防工程停车位）

车位租赁费，最高标准为 170元/辆.月，下浮不限，实际执行幅

度由相关单位根据情况自主确定并合同约定；规划方案审批时参

与计容的车位租赁费由租赁双方协商确定。机械车位的租金，按

照不高于最高标准的原则，由租赁双方合同约定。住宅小区室外

停车位不收取车位租赁费。 

2.汽车停放服务费。室外停车位停放服务费最高标准为 80



元/辆.月，室内停车位停放服务费最高标准为 50 元/辆.月，下

浮不限。 

3.临时停车服务费。不区分访客临停还是业主临停，不区

分室内、室外，临时停车实行计次收费，标准为：以 24 小时为

计费周期，2小时内免收；超过 2 小时部分按每小时（不足 1小

时按 1小时）1元收取，最高不超过 15元；超过 24 小时为下一

个计费周期。 

二、汽车停放管理要求 

1.汽车停放费收取条件。汽车停放费收取必须符合以下条

件：经建设的车位、具备车辆进出自动监控系统、有专人负责管

理、有明显车辆停泊指示、有明码标价公示牌。其中，业主大会

成立前，需要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停放汽车并收费

的，应当在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 

2.停车实行刷卡出入管理。物业服务企业应当为停车人免

费配置 1 张出入卡，其成本在汽车停放服务费中列支，不得再向

停车人收取押金或工本费用。停车人因遗失、损坏需要重新办卡

的，可按制作成本收取工本费。 

3.汽车停放服务费管理要求。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将收取的

汽车停放费单独列账，独立核算。剔除合理支出后，所得收益的

百分之七十纳入专项维修资金，其余部分可以用于补贴物业服务



费。 

4.车位租赁及确认要求。室内外停车位分别由前期物业服

务企业、开发建设单位制定车位租赁方案，作为购房合同的附件

并在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中予以约定。业主车位的取得，在属地物

业主管部门、社居委监督下采取摇号等公开、公平、公正方式确

认车位租赁权。室外停车位租赁期限不超过一年，依法配建的人

防工程区域内平时用作的停车位（以下简称人防车位）,建设单

位及个人或使用管理单位不得出售、附赠，但可以租赁，并应向

承租人出示《人防工程平时使用证》原件。室内车位租赁期限不

超过二十年。 

5.消防登高面和消防通道使用规定。消防登高面和消防通

道不得施划线标作为固定停车位使用，也不得作为临时停车位使

用。物业服务企业要加强日常巡查工作，及时发现乱停乱放行为，

防止被占用、堵塞。对拒不服从管理的可采取拍照、摄像等方式

固定证据，并立即向消防救援机构和公安机构报告，依法查处。 

三、人防车位管理要求 

1.人民防空工程属国防设施，人防车位由建设单位书面委

托物业服务企业代理出租、日常维护、管理等事宜，双方应签订

管理服务合同，明确双方责权，并到人防主管部门备案，由人防

主管部门发放人防工程平时使用证。 



2.经书面委托后的物业服务企业，负责该人民防空工程设

施的维护、维修及管理，按规定收取管理使用租金、协调处理有

关矛盾等。 

3.人防工程维护管理费用，由建设单位或者使用人从收取

的停车费、租金等中列支保障。 

本通知自 2023年 8 月 3 日起执行。 

各县（市）可参照执行。 


